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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县方源生猪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常年存栏牲猪
1200头建设项目”竣工环保“三同时”验收监测报告
1.前言
茶陵县方源生猪养殖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投资700万元，在茶陵县马江镇塘富村松源里六组新建一个“常年存栏牲猪1200头建设项目”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由株洲市环境保护研究院于2012年12月完成，2013年7月获得茶陵县环保局审批通过， 2014年5月该公司向茶陵县环境保护局提请环保“三同时”验收，并委托茶陵县环境保护监测站承担验收监测工作。茶陵县环境保护监测站于2014年6月30日进行了现场勘查，并收集相关资料，编制验收监测方案。2014年7月15-16日按照方案开展了验收监测的现场工作，根据监测结果编制本报告。

2.验收监测依据
(1)国务院第253号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1。

(2)国家环保总局《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2002.2。

(3)国家环保总局环发[2000]38号《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00.2。

(4)株洲市环境保护研究院《茶陵县方源生猪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常年存栏牲猪1200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2.12.5。

(5)茶陵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常年存栏牲猪1200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2013.7.1。

3.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3.1工程简介

茶陵县方源生猪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投资290万元，在在茶陵县马江镇塘富村松源里六组建设“常年存栏牲猪1200头建设项目” 厂区占地面积为3400m2，各类附属用房200m2，总投资为290万元。主要土建内容为：猪舍16栋（6栋育肥舍、3栋妊娠舍、2栋分娩舍、1栋生长舍、1栋空怀舍、1栋配种舍）、住宿办公楼1栋、饲料间1栋、消毒间1个、消毒室1个、仓库1个，以及配套的污水处理设施（预留沼气发酵池500m3，三级净化处理设施），预留沼气发电装置等。

本项目引进母猪200头，公猪3头，一头母猪一年可产仔两窝，每窝平均约10头小猪，则本项目一年可产小猪4000头（小猪排污量按照5头小猪折一头肥猪计算，小猪存栏期为2个月/头，则每年4000小猪折常年存栏肥猪130头），其中本项目年存栏牲猪1200头（商品猪900头，母猪200头，小猪折肥猪97头，公猪3头），多余小猪外卖。采用外购饲料的方法对猪只进行育肥。
本项目生产使用的原料主要为饲料，耗能主要为水、电。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见表1。

表1                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情况

	序号
	名 称
	年耗量
	备注

	一、原辅材料

	1
	饲料
	1600t/a
	

	2
	烧碱
	0.5t/a
	用于处理病死猪只

	二、能源

	1
	水
	14000t/a
	地下井水与地表水结合供应

	2
	电
	5万度/a
	


3.2 生产工艺简介

牲猪生产工艺见下图1：









图1 生产工艺图
3.3主要污染物及排放情况

3.3.1.废水

猪场的水污染源由猪场生产废水（包括猪的粪尿、猪舍冲洗废水）和员工生活污水构成。其中生产废水产生量约为9209.5 t/a （冲洗废水6935 t/a、猪尿2274 t/a），生活污水年排水量约为350t/a。所有废水采用沼气发酵＋好氧净化处理，处理后，少部分废水和污泥进入项目东面水塘作为鱼饲料，大部分处理后废水用于浇灌果园林地及蔬菜基地。
3.3.2.废气

本项目年常存栏1200头（肥猪900头，母猪200头，公猪3头），猪舍采用干清粪工艺，产生的恶臭主要成分为NH3和H2S。本项目四周都为树林，对项目产生的废气起到了一定的阻挡作用，本项目附近居民受养殖场废气影响较小。因此，本项目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3.3.3.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来自猪舍中猪的排泄物，饲养过程中产生的病死猪只以及少量职工生活垃圾。

本项目共产生猪粪1387t/a。清粪工艺采用干清粪工艺，猪舍中猪的粪便、食物残渣应每天定时清理，采用人工铲刮收集后用小车运至猪粪贮存池（猪粪贮存池应做好防渗防漏措施）。经消毒后外售作为有机肥料。

本项目预计病死猪约有30头。母猪在产仔过程中将产生一定量的产仔废物，产仔废物处置方式同病死猪。病死猪及产仔废物根据《畜禽卫生防疫条例》和国家防疫部门制定的处理方法对尸体的处理方法为修建安全填埋井，将病死猪进行深埋，填埋井深为4m，进行填埋时，在每次投入病死猪尸体后，覆盖一层一定厚度的烧碱，确保猪只尸体被完全销毁和达到较好的杀菌效果。井填好后，用粘土填埋压实并封口，保证安全干净。因此不会造成不良影响。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可回收利用的回收利用，不可回收利用的进行填埋处理。

3.3.4.噪声

养猪场运营期主要噪声源主要是猪只发出的嚎叫声和抽排风机。由于场内无高噪声设备，且养殖场周围林木较多，猪的叫声和抽排风机噪声经墙壁隔声、绿化和距离衰减后，对周围的居民点影响较小。
4. 环评结论和批复意见
4.1环评结论：
4.1.1、猪场现有废水处理措施利用沼气池进行发酵处理，同时采用沼气+三级净化处理，处理后的沼液可以用于水库肥塘，不外排，对外环境影响很小。

4.1.2、本项目年常存栏1200头，猪舍采用干粪工艺，会产生一定的恶臭。经过计算项目无需设置大气防护距离，且本项目四周都为树林，对项目产生的废气起到了一定的阻挡作用，本项目附近居民受养殖场废气影响较小。因此，本项目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4.1.3、本项目固废主要为猪舍中猪的排泄物，饲养过程中产生的病死猪只，沼渣、污水处理系统污泥以及少量职工生活垃圾。猪粪收集后进入猪粪贮存池，沼渣及污水处理系统的污泥也进入猪粪贮存池，贮存池固废经消毒处理后外售用作菜地的肥料，不外排；病死猪只密封销毁，对外环境无影响。职工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可回收利用的回收利用，不可回收利用的进行填埋处理。
4.1.4、猪只叫声及抽排风机噪声约在70～80dB（A）之间，该项目正常生产时，昼、夜间厂界噪声值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经树木隔声、距离衰减等作用后，生产噪声对敏感点影响较小。
本项目选址附近无工业污染源，对猪场基本上无影响，不会影响猪只生长和繁殖。同时根据项目目前大约900头的养殖规模情况下厂界周边环境空气的调查可知，公司厂界周边空气环境质量较好，项目的建设产生的养殖废气对于周边的环境影响较小。

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清洁生产要求。在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前提下，项目选址和总平面布置较合理。采取各项环保措施后，项目区域环境功能不会发生改变。该项目只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本项目的建设从环境保护角度而言是可行的。

4.2 环评要求与建议
4.2.1环评要求

 eq \o\ac(○,1)、对少量的病、死的畜禽等固体废物，应立即运往混凝土防渗安全填埋井，并加盖封口。进行深层填埋。

 eq \o\ac(○,2)、为防止废水污染地下水，污水管道、污水处理站均应采取有效的防渗措施。

 eq \o\ac(○,3)、本项目年常存栏牲猪不得超过1200头，其中母猪不得超过200头，肥猪不能超过1000头。

 eq \o\ac(○,4)、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平面布置图进行布置，项目北面只能布置产仔舍、保育舍、公猪舍，肥育舍必须设置在厂区南面。

4.2.2环评建议
 eq \o\ac(○,1)、应在排水沟及污水处理池中适时加入适量的杀虫剂和消毒剂，使蚊、蝇和病源菌难于孽生繁殖。还应对猪舍空气进行消毒、净化，消灭或减少空气中的病原微生物滋生，以免细菌传播造成危害。

 eq \o\ac(○,2)、对养殖场的周围进行绿化，美化环境，总绿地率应达到“不低于30%”。

 eq \o\ac(○,3)、废水处理系统应设专职人员管理和操作。

 eq \o\ac(○,4)、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建立疫病预防与应急预案。

 eq \o\ac(○,5)、建议养殖场在装卸猪只时，尽量避开村民休息时间，以免噪声扰民。

4.3 环评批复意见

4.3.1、猪舍采用干清粪养殖工艺,养殖废水经专用通道进入沼气池处理,同时必须建设符合环保要求的猪粪贮存池.
4.3.2、建设与养殖规模相适宜的沼气池,对养殖废水进行有效处理,沼液、沼渣及净化池污泥用于周边林地灌溉或鱼塘养殖，不得外排。
4.3.3、建设规范的处理井,对病死猪只进行深埋处理,并做好场内的消毒防疫工作。
4.3.4、建设场内雨污分流设施，并对养殖场内外进行绿化。

4.3.5项目竣工后，应按《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竣工环保验收手续，须经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三同时”验收合格后才能正式投入使用。
5监测内容、结果评价标准、测试方法和质量控制

5.1监测内容、评价标准

5.1.1、对场内污水处理系统出口进行采样监测，因公司废水不外排，故不作评价。
5.1.2、对养殖场周边厂界噪声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评价执行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

5.1.3对养殖场周边厂界无组织排放废气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评价执行GB18596-2001《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5.1.3、本次监测具体内容见表7。
表2               监测内容一览表

	采样点位
	点位数量
	监测项目
	适用标准值
	监测频次

	废水处理站的出口
	1
	pH
	6-9
	1次/天，监测2天

	
	
	化学需氧量
	400 mg/l
	

	
	
	SS
	200mg/l
	

	
	
	氨氮
	80mg/l
	

	
	
	BOD5
	150 mg/l
	

	厂界外
	4
	厂界噪声（昼间）
	60dB(A)
	各1次/天，监测2天

	
	
	厂界噪声（夜间）
	50dB(A)
	

	厂界外
	4
	臭气浓度
	70（无量纲）
	1次/天，监测2天


5.2 监测方法和质量控制

5.2.1、监测方法见表3。
 表3                 监测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
	方法依据
	监测(分析)方法
	最低检出限
	使用仪器型号及名称

	pH
	GB/T6920-86
	玻璃电极法
	0.01 pH值
	pHS-3C型酸度计

	COD
	GB 11914-1989
	重铬酸钾法
	/
	/

	SS
	GB11901-1989
	重量法
	/
	AB204-E电子天平

	氨氮
	HJ535-2009
	纳式试剂分光光度法
	0.025mg/L
	723型分光光度计

	BOD5
	HJ505-2009
	稀释接种法
	/
	/

	厂界噪声
	GB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
	AWA6218B型多功能声级计


5.2.2 质量控制

⑴采样期间的生产负荷达到国家有关规定（≥75%）。

⑵按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布点采样，保存和运输样品。

⑶由持有上岗合格证的分析人员承担监测项目。

⑷采样前对采样仪器及设备进行校准和检查。

⑸具备资质的人员审核监测分析数据。

6、验收监测工况及环境条件

监测期间严格监视工况，保证监测过程中工况负荷满足有关要求。验收监测工况见表9。工况记录表明，验收监测时生产负荷达到88.9%以上，符合验收监测技术规范要求。监测环境条件见表10
表4       监测期间生产负荷一览表

	日期
	设计负荷
	实际负荷
	实际占设计负荷的比例（%）

	2014-7-15
	常年存栏量1200头
	1200头
	100

	2014-7-16
	
	1200头
	100


表5              监测环境条件
	时间
	气温（℃）
	气压（kpa）
	风速(m/s)
	风向

	2014-7-15
	33
	101.5
	2.8
	南风

	2014-7-16
	34
	101.5
	3.1
	南风


 7、监测结果及评价分析
7.1监测结果
7.1.1废水监测结果(见表6)

表6        废水监测结果 
	采样

位置
	监测项目
	监测日期及监测结果
	平均值

	
	
	7月15 日
	7月 16日
	

	废水处理站出口
	pH
	7.51
	7.53
	7.52

	
	悬浮物
	53
	58
	56

	
	化学需氧量
	1200
	1207
	1204

	
	生化需氧量
	369
	380
	375

	
	氨氮
	209
	217
	213


7.1.2噪声监测结果(见表7)
表7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 dB（A）
	监测位置
	监测结果

	
	7月15 日
	7月 16日

	
	昼
	夜
	昼
	夜

	养殖场东侧外1米1# 
	38.8
	37.6
	45.6
	41.2

	养殖场南侧外1米2#
	51.5
	40.2
	48.9
	39.9

	养殖场西侧外1米3#
	36.3
	39.8
	47.5
	40.9

	养殖场北侧外1米4# 
	51.7
	43.7
	50.2
	42.4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限值
	≤60
	≤50
	≤60
	≤50

	监测点位图附后


7.1.3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结果
表8                 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位置
	臭气浓度（无量纲）

	
	7月15 日
	7月 16日

	厂界外东面（1#）
	50
	50

	厂界外南面（2#）
	50
	55

	厂界外西面（3#）
	65
	60

	厂界外北面（4#）
	65
	60

	标准限值
	70


7.2 监测结果评价及分析
7.2.1厂界噪声监测结果未超过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
7.2.2厂界无组织排放臭气浓度监测结果未超过GB18596-2001《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8、环境管理检查

8.1 环保审批手续及“三同时”执行情况

茶陵县方源生猪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常年存栏牲猪1200头建设项目” 由株洲市环境保护研究院完成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通过了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查；在该工程建设期间，相关环保设施基本做到了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工程完工后及时提请验收，执行了三同时制度。
9.2环评批复的落实情况
环评批复意见对该工程的环境保护工作要求主要有6条，经现场逐条检查，企业对环评批复的具体落实情况见表9。经现场检查可知，企业对环评批复要求没有落实到位。
表9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序号
	环评、初设、环评审批要求
	落实情况

	1
	年常存栏牲猪不得超过1200头，其中母猪不得超过200头，肥猪不能超过1000头。
	落实

	2
	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平面布置图进行布置，项目北面只能布置产仔舍、保育舍、公猪舍，肥育舍必须设置在厂区南面
	落实

	3
	猪舍采用干清粪养殖工艺
	           落实

	4
	建设与养殖规模相适宜的沼气池,对养殖废水进行有效处理,沼液、沼渣及净化池污泥用于周边林地灌溉或鱼塘养殖，不得外排。
	已建200m3沼气池和630m3净化池各一个，猪尿及地面冲洗水等养殖废水经专用通道进入沼气池处理，沼液、沼渣及净化池污泥部分用于周边林地（共30亩）灌溉或鱼塘（18亩）养殖，不外排。

	5
	建设防渗、防漏等符合环保要求的猪粪贮存池，猪粪及时清理外运。建设规范的4m深处理井，对病死猪只进行深埋处理，并做好场内的消毒防疫工作。
	  已建容积为200 m3干粪收集房，猪粪外卖至附近农户；已建1个46 m3处理井，对病死猪只及时进行深埋处理。

	6
	建设场内雨污分流设施，并对养殖场内外进行绿化
	落实


9.结论及建议

9.1结论

9.1.1  猪场废水利用沼气池进行发酵处理，同时采用沼气+三级净化处理，处理后的沼液、沼渣及净化池污泥用于周边林地灌溉或鱼塘养殖，不得外排。
9.1.2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达到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

9.1.3厂界无组织排放臭气浓度监测结果达到GB18596-2001《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9.2 建议

9.2.1、应在排水沟及污水处理池中适时加入适量的杀虫剂和消毒剂，使蚊、蝇和病源菌难于孽生繁殖。还应对猪舍空气进行消毒、净化，消灭或减少空气中的病原微生物滋生，以免细菌传播造成危害。

9.2.2、对养殖场的周围进行绿化，美化环境，总绿地率应达到“不低于30%”。

9.2.3、废水处理系统应设专职人员管理和操作。

9.2.4、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建立疫病预防与应急预案。

9.2.5、建议养殖场在装卸猪只时，尽量避开村民休息时间，以免噪声扰民。

编写：        校核：         审核：        签发：                                        
茶陵县环境保护监测站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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